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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重仲介公司超收費用及非法媒介停業處分。仲介公司若有超收費用情形，無論有

無返還，第 1 次違反者即處停業 3 個月、第 2 次停業 6 個月、第 3 次以上每次停業 12 個

月，且每次超收費用經限期返還，屆期未返還者，再停業 3 個月；另若查有非法媒介之

情形，第 1 次違反者即處停業 6 個月、第 2 次以上每次停業 12 個月。 

(六)協力促使行蹤不明外籍勞工主動投案：本會已函請內政部研議設立主動投案專線及對主

動投案之非法居留外籍勞工於返國證件齊備後，儘速於 3 日內優先安排機位遣送出國，

及協調各外籍勞工來源國駐臺辦事處加強呼籲該國行蹤不明勞工儘速主動投案，並協助

返國證件之補發及減免相關補發證件費用之事宜。 

(七)鼓勵檢舉、提高民眾檢舉獎勵金：為鼓勵民眾檢舉，設置免付費檢舉非法外籍勞工專線

（0800-000978），民眾如有發現僱用非法外籍勞工之違法情事，可將具體事證，逕向本

會上述檢舉專線或各地專勤隊、警察機關或各地勞工主管機關提出檢舉。為提高民眾檢

舉意願，本會每年度賡續編列經費核發民眾檢舉非法外籍勞工獎勵金，並已訂定「民眾

檢舉違反就業服務法相關規定獎勵金支給要點」，提高檢舉獎勵金額度，自 100 年 5 月 1

日起生效。其中針對檢舉非法雇主（仲介）依查獲之行蹤不明外籍勞工人數，提高檢舉

獎勵金額度，檢舉非法雇主查獲行蹤不明外籍勞工 1 人核發獎勵金 1 萬元、2 至 4 人核發

2 萬元、5 人以上核發 5 萬元；檢舉非法媒介查獲行蹤不明外籍勞工人數 1 人核發 2 萬元

、2 人以上核發 5 萬元。 

三、為強化相關機關查察合作機制，持續有效達成嚇阻非法僱用、非法媒介行為之效力及加強提高

查緝行蹤不明外籍勞工成效，本會已於 100 年 1 月 12 日函請內政部協調移民署、警政署等單

位建立常態性聯合查察機制，以提高查緝效能及減少行蹤不明外籍勞工人數。在內政部未建

立常態性聯合查察機制前，為有效降低行蹤不明外籍勞工人數，移民署業於 100 年 8 月 31 日

已函頒「查察行蹤不明外勞」實施計畫，追溯自 100 年 1 月 1 日起列為各年度經常性重點查

察工作，並於 101 年度賡續執行上開計畫，由各專勤隊協請轄內警政、海巡、勞政等單位透

過跨部會合作，針對行蹤不明外籍勞工、非法雇主及非法仲介等進行聯合查處行動。本會亦

已要求地方政府積極配合會同移民署所屬專勤隊及警察機關人員執行上開行蹤不明外籍勞工

聯合查處行動，如有查獲違法案件，並依法核處及落實裁罰；另為維持查緝效能，提昇查緝

行蹤不明外籍勞工之查處成效。本會已於 101 年 2 月 16 日及 101 年 3 月 16 日再次函請內政

部儘速建立常態性聯合查察行蹤不明外勞機制在案。 

（六十八）行政院函送林委員國正就法務部高檢署應成立團隊，統合國內

調查局毒品防制處、警政署等警察人員統一辦案，加強毒品查

緝，且未來除了對毒品犯的假釋應嚴格審查之外，並應利用國

防部閒置營區，作為毒品犯收容處所，加強對毒品犯的矯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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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14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961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10-749） 

林委員就法務部高檢署指派一個主任檢察官和專業檢察官成立一個團隊，統合國內調查局毒

品防制處、警政署等警察人員統一辦案，加強毒品查緝，且未來除了對毒品犯的假釋應嚴格審查之

外，並應利用國防部閒置營區，作為毒品犯收容處所，加強對毒品犯的矯治工作問題所提質詢，經

交據法務部查復如下： 

一、法務部為統合查緝毒品事權，已由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成立「緝毒督導小組」（下稱督導小組

），專責督導查緝毒品之協調配合工作，並協助各地方法院及其分院檢察署偵辦毒品案件，

各地方法院及其分院檢察署成立緝毒執行小組（下稱執行小組），邀集本部調查局、縣市警

察局、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憲兵隊等緝毒機關參與，專責辦理緝毒工作。督導小組每二個月

召開「督導會報」一次，必要時得隨時召開之;執行小組每二個月召開「執行會報」一次，就

緝毒案件之聯繫、管制、追蹤，檢討成效，必要時得隨時召開，執行小組如因案情需要，得

依個案成立「專案小組」偵辦，並得調度相關人員合署辦公，以落實緝毒之功能。 

二、毒品犯假釋應嚴格審查： 

(一)法務部一向秉持「寬嚴並進」之假釋政策，針對重大刑案、犯行複雜、前科累累或難以

矯治之受刑人，均從嚴審核；對於動機可憫或無再犯之虞且出監後具強力之更生、照護

體系者，則從寬給予假釋之機會，謹先敘明。 

(二)統計 95 年至 99 年各刑度受刑人假釋出監時之執行時間，概均呈現逐年增加之趨勢（詳

附件 1）；再者，衡酌 96 年至 100 年法務部假釋案件總核准比率均維持在 27.2%-31.8%間

（詳附件 2），尚無為降低超額收容壓力，而有放寬假釋審核之情形。 

(三)由於毒品犯本屬矯正機關收容人數之大宗，亦屬易再犯之類型，本部除賡續秉持「寬嚴

並進」之假釋政策外，並針對與毒品相關之結合犯（竊盜、搶奪、強盜等），從實審核

假釋，期能減少社會成本之付出，並有效降低再犯率，以達防衛社會安全之功效。 

三、運用閒置營區收容毒品犯：為尋覓合宜之矯正機關興建、遷建基地，以增加收容空間，法務部

近年來以多次透過地方政府、民意代表及跨部會協商之場合，協商國防部提供廢棄營區或適

當地點以供矯正機關興、遷建使用，茲簡述如下： 

(一)有關考量選擇廢棄營區設置矯正機關收容毒品犯部分，就充分運用國家資源及資源共享

觀點，應具有可行性，惟該類處所堪用程度不一，首先需視個案地點及建物現況而定。 

(二)法務部與國防部過去數年聯繫經驗，請國防部提供現有閒置軍事犯監獄為最佳，法務部

前曾洽得國防部同意撥用綠洲分監（原擬作為綠島監獄綠洲分監，惟目前已供作為綠島

人權紀念園區）、新店監獄坪林分監（原擬作為坪林戒治所使用，惟因位於翡翠水庫之

集水區，屬水質水量保護區，經進行環境影響評估後認定不予作為收容處所使用，現改

為法務部政風人員訓練班及聯合檔案庫）及新店監獄（ 已於 95 年 1 月 1 日成立臺灣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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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戒治所）等 3 例，係取其設施與矯正功能相近之故。 

(三)至於其他營區部分，法務部曾於 95 年間洽詢該部是否有閒置營區可提供作為矯正機關即

時使用，惟經國防部篩檢後，提供 4 處勘選，包括北區 1 處、中區 1 處、南區 2 處。因

上述 4 處均為訓練場或靶場，非閒置之軍監或具規模之營區，並無可資運用之地上物，

評估難以達成即時辦理收容業務之目的，且經整體綜合交通、地理環境、現場狀況、地

質、社會資源等條件後，認為均不適合作為矯正機關使用，因而未能達成具體成果。 

(四)另法務部近年來推動新竹監所遷建、桃園監獄遷建、臺北看守所遷建（土城彈藥庫）等

，均將國防部得以釋出、閒置、廢棄營區列為優先考量，其中新竹監所遷建基地前於 100

年 4 月獲國防部同意釋出新竹縣湖口鄉波羅段大圓山陣地作為遷建之用，惟因地方政府

反對，目前仍持續積極溝通中。另法務部目前亦與國防部針對原「國防部中部地方軍事

法院檢察署看守所」營區進行移撥協商中，以增加矯正機關收容空間。 

(五)未來法務部亦將持續與國防部協調，基於國家整體資源運用最佳化之立場，爭取無償撥

用得以釋出、閒置或廢棄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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